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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第 471次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4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本所 8樓會議室 

主席：蘇福智所長                               紀錄：彭偉嘉 

出席：詳簽到表 

一、頒獎 

  無。 

二、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第 470次擴大所務會議紀錄確認。 

三、所務會議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第 456次第 1項：「有關本市列管歸責案件送達件數統計表，

請案管課及資訊室洽廠商限期改善系統產製報表數值有誤

之缺失，另報表內容應同時呈現當月份及累積數值，以利

檢視修正。」案，繼續列管。 

(二)第 462次第 1項：「請申訴課檢討退款案件前三大類型，洽

舉發機關研議相關改善措施，諸如長租車逕行舉發直接開

單租用人等。」案，繼續列管。 

(三)第 467 次第 1 項：「請案管課建議公路總局於 M3 系統建立

指駕歸責共用通知書及機關間相互移轉案件之模式。」案，

繼續列管。 

(四)第 469次第 1項：「請資訊室釐清針對核心服務中斷之資安

通報程序。」案，繼續列管。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案件管理課李雅慧課員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二)違規裁罰課吳素禎課長報告：（如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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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報告： 

1、今日將發布第 24次公告酒(毒)駕累犯名單，累計公布

318名。 

2、近期民眾接獲交通罰款逾期未繳詐騙簡訊，交通部公路

總局已發布新聞稿澄清，將請話務人員及設定跑馬燈協

助宣導。 

主席裁示：除告知民眾不要點選不明連結外，亦要教導民

眾正確的查詢方式，餘洽悉。 

(三)違規申訴課江漢強課長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四)積案催收課陳珈含課長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五)肇事鑑定課王俊明課長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六)資訊室林建旻主任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請各課室同仁配合至臺北 e 大完成每年 3 小時

資通安全通識課指定選讀課程。（免回復） 

(七)秘書室董建峪主任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八)會計室王素如主任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九)人事室方宣雅主任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十)政風室徐育民主任報告：（如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洽悉。 

(十一)王湮筑副所長提示： 

1、各單位如有要求同仁限期完成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請

於期限前 2週，將尚未完成的人員名單公告於 KISS

網，並通知該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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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各單位主管加強宣導，同仁如遇有機關內部管理措

施或工作條件等問題，可利用申訴管道並逐級反映。 

  主席裁示：請各課室依副所長提示辦理。 

五、臨時動議 

  無。 

六、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因應 112年 4月 14日立法院修正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請各課室於新法施行前預先檢討各作業細節，如

需交通部公路總局修改 M3系統或需修訂相關 SOP者，請檢

討提出因應方案，並預先調整機關人力配置，精進作業流

程。 

(二)針對臺北富邦銀行將進行臺北市區監理所撤離駐點事宜，

請裁罰課針對所需採購點鈔機、保險箱等設備預先盤點準

備，並安排洽臺北富邦銀行公庫處協調保全運鈔事宜。 

七、散會（10時 16分） 



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第 471次所務會議 

時間：112 年 4 月 27 日 (星期四)9 時 0 分   

地點：本所 8樓會議室 

主席：蘇福智所長 

紀錄：彭偉嘉課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所本部                    

所長                    蘇福智                    台北通簽到 

11:21:29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所本部                    

副所長                    王湮筑                    台北通簽到 

08:49:43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所本部                    

秘書                    邱偉哲                    台北通簽到 

09:00:1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所本部                    

技正                    杜怡和                    台北通簽到 

08:56:13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所本部                    

視導                    劉光元                    台北通簽到 

08:57:34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案管課                    

課長                    蕭潤君                    請假 

(李雅慧課員代)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裁罰課                    

課長                    吳素禎                    台北通簽到 

09:01:18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申訴課                    

課長                    江漢強                    台北通簽到 

09:01:03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催收課                    

課長                    陳珈含                    台北通簽到 

08:33:42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鑑定課                    

課長                    王俊明                    台北通簽到 

08:55:59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資訊室                    

主任                    林建旻                    台北通簽到 

08:53:58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秘書室                    

主任                    董建峪                    台北通簽到 

08:54:41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會計室                    

主任                    王素如                    台北通簽到 

09:01:04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人事室                    

主任                    方宣雅                    台北通簽到 

08:56:53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政風室                    

主任                    徐育民                    台北通簽到 

08:47:41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秘書室                    

課員                    彭偉嘉                    台北通簽到 

08:33:49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裁決所案管課                    

課員                    李雅慧                    台北通簽到 

08:59:28 

會議代碼:112743748 


